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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NNOVATIVE PHARMACEUTICAL BIOTECH LIMITED
領航醫藥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9）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領航醫藥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
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財政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上一財政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3 3,029 3,727
銷售及服務成本 (2,722) (3,347)  

毛利 307 380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4 224,291 330,267
行政開支 (6,683) (6,289)
研發開支 (709) (303)
財務費用 5 (116,240) (13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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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稅前溢利 100,966 192,577
所得稅 — —  

期內溢利 6 100,966 192,577  

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8 (51)  

28 (5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0,994 192,52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01,741 193,688
非控股權益 (775) (1,111)  

100,966 192,57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1,769 193,637
非控股權益 (775) (1,111)  

100,994 192,526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5.87 13.23  

攤薄 (0.20)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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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0 1,373,224 1,373,224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賬款 11 3,372 4,9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42 1,819
銀行及現金結餘 428 3,075  

5,642 9,79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2 2,388 1,85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891 7,526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3,092 3,092
應付前非控股權益款項 724 724
來自主要股東貸款 6,800 62,300
來自前聯營公司貸款 18,687 18,355
應付前聯營公司款項 41,947 41,947
可換股債券 13 768,471 255,804  

852,000 391,601  

流動負債淨額 (846,358) (381,8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26,866 99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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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3 38,825 655,346
來自非控股權益貸款 10,346 10,346
來自前聯營公司貸款 6,447 6,299  

55,618 671,991  

資產淨額 471,248 319,43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8,222 17,232
儲備 (477,142) (628,7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58,920 (611,512)
非控股權益 930,168 930,943  

權益總額 471,248 31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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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1.1 持續經營基準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考慮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金狀況，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i) 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846,358,000
港元，當中包括本金額為768,471,000港元之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
將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到期；

(ii) 本集團之未償還來自主要股東貸款及來自前聯營公司貸款分別
約為6,800,000港元及18,687,000港元，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
及

(iii) 本集團之主要資產為在中國開發口服胰島素產品，目前正處於
臨床試驗第三期（「臨床試驗」），而口服胰島素產品商品化產生
的未來現金流量之有效性取決於臨床試驗的成功，及取得國家
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必要批准。

該等狀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或會令人對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
力產生重大疑問，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在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
產及償還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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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出現上述狀況，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並假
設本集團能於可見未來持續經營。董事經考慮下列的措施及安排之後，
認為本集團可應付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期起計的十二個月內到期
的財務責任。有關措施及安排如下：

(i) 本公司已取得本集團前聯營公司之確認，並以書面方式確認，彼
等不會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起計至少十二個月內要求本公司
償還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之約41,947,000港元。

(ii) 本公司獲得主要股東之財政支持，並以書面形式確認，彼不會於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期起計至少十二個月內要求本公司償還於
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之約6,800,000港元。彼亦同意向本公司提
供充裕財政支持，使本公司得以向第三方履行到期還款責任，並
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

(iii) 本公司管理層現正進行臨床試驗。臨床試驗已於二零二零年七
月開始，管理層戮力實行預期時間表，使口服胰島素產品將於二
零二六年第一季推出。於本公告日期，臨床試驗並無出現負面的
反饋。本集團就無形資產進行年度減值測試，並且無需進行減值。

(iv) 本集團已與本集團前聯營公司協定延長前聯營公司貸款償還日
期三十六個月。

(v) 本公司擬與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就延長可換股債券之到期日進行
協商。

(vi) 本公司管理層現正物色其他融資及借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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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文所述及經評估本集團的目前及預計現金狀況後，董事信納
本集團將可繼續於其財務責任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期起計十二個
月期間到期時全面履行有關責任。據此，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已按持續基準編製。

儘管如此，本公司管理層能否實施上述計劃及措施仍存有重大的不
確定性。本集團能否以持續經營基礎繼續經營，將視乎本集團能否成
功完成臨床試驗並於二零二六年第一季推出該產品以獲得融資及經
營現金流量。

倘若上述措施未能按計劃實行，採取持續經營基準不一定恰當，並須
作出調整，將本集團資產之賬面值撇減至可變現淨額，並將非流動資
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之
影響並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過往成本編撰，惟若干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計
量（如適用）之財務工具除外。

除以下陳述外，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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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自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
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有契約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中的租賃負債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 財務報表的呈列 — 按借款人對包

含於要求時償還之條款將定期貸
款分類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任何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
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有以下兩個呈報及營運分部：

(a) 於香港進行美容設備及產品貿易（「美容設備及產品貿易」）

(b) 研發並商品化產品（「研發」）

本集團呈報及營運分部是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性業務單位。因各
業務所需的技術及市場策略不同，該等分部受個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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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按呈報及經營分部分類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美容設備及產品貿易 研發 總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之
收益 3,029 3,727 — — 3,029 3,727      

除稅後分部溢利
（虧損） 281 359 (1,582) (2,552) (1,301) (2,19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除稅後呈報分部溢利（虧損）對賬：

分部虧損總額 (1,301) (2,193)
企業及其他開支 (122,024) (135,497)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224,291 330,267  

期內綜合溢利 100,966 192,577  

4.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修訂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224,291 33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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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可換股債券實際利息開支 115,760 130,955
來自前聯營公司之附屬公司貸款之利息開支 480 515
租賃負債之利息 — 8  

116,240 131,478  

6.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折舊 — 753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722 3,347
包括董事酬金在內之員工成本 2,913 2,784  

7.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股息。董事決定，概不會就本中期期
間支付股息（二零二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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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及就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盈利 101,741 193,688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修改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224,291) (330,267)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115,760 94,259  

就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虧損 (6,790) (42,320)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734,073 1,464,193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 1,701,317 286,000  

就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435,390 1,75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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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購入及出售物業、
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指涉及口服胰島素產品（「該產品」）正在進行的研發項目（「研發
過程」）。一項有關該產品之「一種製備口服胰島素油相製劑的方法」之專
利以福仕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福仕」）及北京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共同
名義登記，並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及美國國家專利及商標局分別於二
零零四年八月四日及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授出，並分別於二零二一
年四月二十日及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到期。福仕是進生之附屬公司，並
於本公司在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收購後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此外，福仕及清華大學於一九九八年簽訂多項有關研發該產品之協議（「清
華大學合作協議」）。清華大學合作協議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到期。於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本集團已與清華大學訂立補充協議，以將合作年期
另外重續五年至二零二三年十月（「重續清華大學合作協議」）。根據該重
續清華大學合作協議，福仕有權商品化該產品之有關技術及獨家生產及
銷售該產品，而清華大學有權於該產品商品化完成後享有福仕1.5%之年銷
售額。據此，福仕在重續清華大學合作協議未屆滿年期內擁有商品化該產
品之專有權。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清華大學訂立第二份
補充協議，將清華大學合作協議年期重續至二零二七年六月三十日。研發
過程之可收回金額乃按公平值計算法釐定。公平值計算法使用管理層基
於若干主要假設編製之現金流量預測。由管理層批准之研發過程應佔之
預期未來經濟利益涵蓋10年期，並採用27.64%之貼現率。管理層相信，該
等用於現金流量預測之假設之任何合理可能變化將不會導致研發過程之
賬面值超出可收回金額。其他有關估計現金流入之公平值計算法之主要
假設，包括銷售預算及毛利率，是基於管理層對市場發展之預期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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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可收回金額估計，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就研發過程確認減值。

11.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授予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90日。

根據發票日期（與有關收益於報告期末之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貿易應收
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或以下 372 571
31至60日 311 349
61至90日 410 762
90日以上 2,279 3,223  

3,372 4,905  

12.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或以下 344 479
31至60日 265 296
180日以上 1,779 1,078  

2,388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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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三 768,471 —
可換股債券一 — 255,804  

768,471 255,804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一 31,116 —
可換股債券四 7,709 655,346  

38,825 655,346  

807,296 911,150  

可換股債券一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行
本金總額分別為436,800,000港元及51,2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統稱「可換
股債券一」），以收購由精優發行本金總額為320,65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
（「待售可換股債券一」）及450,000,000股精優普通股。待售可換股債券一及

450,000,000股精優普通股均已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出售。可換股債券一之票
面息率為零，於發行日期起計十週年當日到期。

可換股債券一賦予債券持有人權利，於發行可換股債券一日期後10年內隨
時將可換股債券一轉換為本公司股份，轉換價為每股股份0.4港元，須受
反攤薄條款限制。

倘可換股債券一未獲轉換，則將於發行日期起計十週年當日按面值予以
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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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一以港元發行。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三
年十月二十七日發行可換股債券一之負債部分公平值分別為42,886,000港
元及4,981,000港元，乃透過貼現現金流量法，利用類似非可換股債券的現
行市場利率釐定，並計及本公司之信貸風險。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月
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發行之可換股債券一分類為權益部
分之換股權公平值分別為671,267,000港元及82,161,000港元，乃採用二項式
模式計算。

可換股債券一已分別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到期。

於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債券
持有人訂立修訂契據及補充修訂契據，據此，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已同意
修訂本金額為256,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之條款，致使：(i)可換股債券
之換股價應由0.4港元修訂為0.202港元；(ii)可換股債券之到期日應由發行
日期起滿十週年當日延後至發行日期起滿二十週年當日。

股東特別大會已分別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二四年六月
二十一日舉行，並已於會上完成可換股債券一的修訂。本公司董事認為，
可換股債券一的修訂其後已於財務報表完成，並考慮將可換股債券一繼
續分類為可換股債券。

於期內，可換股債券一項下的20,000,000港元本金額已被轉換。本公司於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日向認購人配發及發行99,009,900股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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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段期間內，可換股債券一之變動載列如下：

本金額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256,000 221,914
利息開支（附註5） — 29,045  

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56,000 250,959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56,000 255,804
利息開支（附註5） — 2,214
可換股債券一條款修訂 — (224,291)
轉換可換股債券 (20,000) (2,611)  

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36,000 31,116  

可換股債券二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日、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發行本金總額分別為
64,000,000港元、64,000,000港元、64,000,000港元及64,000,000港元的可換股
債券（統稱「可換股債券二」），以分別收購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及第四
批由精優發行本金總額最高為256,52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待售可換股
債券二」，其已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出售）。可換股債券二之票面息率為零，
於發行日期起計十週年當日到期。

可換股債券二賦予債券持有人權利，於發行可換股債券二日期後10年內隨
時將可換股債券二轉換為本公司股份，轉換價為每股股份0.4港元，須受
反攤薄條款限制。

倘可換股債券二未獲轉換，則將於發行日期起計十週年當日按面值予以
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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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二以港元發行。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二零一四
年八月三十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發
行之可換股債券二負債部分之公平值分別為6,622,000港元、6,916,000港
元、7,577,000港元及7,790,000港元，乃透過貼現現金流量法，利用類似非
可換股債券的現行市場利率釐定，並計及本公司之信貸風險。本公司於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發行之可換股債券二分類為權益部分
之換股權公平值分別為131,454,000港元、118,983,000港元、112,597,000港元
及109,371,000港元，乃採用二項式模式計算。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五日，可換股債券二已悉數轉換。

於上一期間，可換股債券二之變動載列如下：

本金額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3,600 68,510
利息開支（附註5） — 7,651  

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3,600 76,161  

可換股債券三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發行本金總額為715,000,000港元的可
換股債券（統稱「可換股債券三」），以收購進生51%股權。可換股債券三之
票面年息率為3.5%，於發行日期起計七週年當日到期。

可換股債券三賦予債券持有人權利，於發行可換股債券三日期後七年內
隨時將可換股債券三轉換為本公司股份，轉換價為每股股份2.5港元，須
受反攤薄條款限制。

倘可換股債券三未獲轉換，則將於發行日期起計七週年當日按面值予以
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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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三以港元發行。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發行之可
換股債券三負債部分之公平值為233,547,000港元，乃透過貼現現金流量法，
利用類似非可換股債券的現行市場利率釐定，並計及本公司之信貸風險。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發行之可換股債券三分類為權益部分
之換股權公平值為136,646,000港元，乃採用二項式模式計算。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完成與精優修訂可換股債券三的條
款及條件。根據修訂，精優同意將於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
年七月二十七日到期應付的25,025,000港元的每年利息付款到期日改為二
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及本公司須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支付額外利息11,261,250港元。修訂可換股債券三條款及條件之詳情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之通函。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本公司完成與精優訂立可換股債券三的條款
及條件的第二次修訂。根據第二次修訂，精優同意將可換股債券三的到
期日延後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於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三年七月
二十七日到期的年利息25,025,000港元修訂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支
付；而額外利息40,915,875港元須由本公司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支
付。可換股債券三的條款及條件的第二次修訂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一年七月十三日的通函。

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二日，本公司完成與精優訂立可換股債券三的條款
及條件的第三次修訂。根據第三次修訂，精優同意(i)可換股債券三的到期
日延後至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ii)可換股債券的付息日期已予修訂。
可換股債券三的條款及條件修訂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
十二日的通函。

於兩段中期期間，概無可換股債券三獲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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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段期間，可換股債券三之變動列載如下：

本金額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715,000 814,398
利息開支（附註5） — 94,259
修訂可換股債券（附註4） — (300,267)  

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15,000 578,390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715,000 655,346
利息開支（附註5） — 113,125  

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15,000 768,471  

可換股債券四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向認購人兼本公司主要股東毛裕民博
士發行本金總額為55,5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合稱「可換股債券四」）。
認購協議項下就發行可換股債券四應由認購人支付為數55,500,000港元之
認購價，以悉數抵銷本公司根據股東貸款應向認購人支付之未償還本金
總額55,500,000港元之方式繳付。

零息票率的可換股債券四在發行日期起計第十週年當日到期。可換股債
券四賦予債券持有人權利，於發行可換股債券四日期後十年內隨時將可
換股債券四轉換為本公司股份，轉換價為每股股份0.211港元，須受反攤
薄條款限制。

倘可換股債券四未獲轉換，其將於發行日期後第十週年當日按面值贖回。

可換股債券四以港元發行。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二日所發行的可
換股債券四的負債部分公平值為7,288,000港元，乃透過貼現現金流量法，
利用類似非可換股債券的現行市場利率釐定，並計及本公司之信貸風險。
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四分類為權益部分
換股權之公平值（指認購價的殘餘價值）為48,21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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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並無可換股債券四被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期內可換股債券四之變動載列如下：

本金額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發行可換股債券 55,500 7,288
利息開支（附註5） — 421  

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5,500 7,709  

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5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464,193 14,642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464,193 14,642  

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723,193 17,232
因轉換可換股債券而發行之股份 99,010 990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1,822,203 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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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聯人士進行之交易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付及應付本公司股東毛博士之服務費開支 336 336
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短期僱員福利 (1,754) 1,623
離職後福利 14 14  

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與毛博士
分別訂立認購協議及可換股債券修訂契據。認購協議及修訂契據的詳情
分別載於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五日的公告。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認購協議及可換股債券修訂契據項下的所
有先決條件已經達成，故認購事項及可換股債券修訂已完成。

於報告期末，應付本公司股東毛博士之款項為6,8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62,300,000港元），該款項為無抵押及不計息，還款期為
支款日起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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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業績

於本財政期間，本集團之收益約3,000,000港元，較上一財政期間錄得之總收益
約3,700,000港元減少約18.9%。有關減少主要由於本財政期間美容設備及產品
貿易分部之業務減少。於本財政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101,700,000港元，上一財政期間則錄得溢利193,700,000港元。兩段期間的溢利
乃歸因於本財政期間完成可換股債券二修訂及上一財政期間可換股債券三完
成第三次修訂而產生的非現金項目所致。可換股債券已重列至可換股債券於
完成日負債部分的公平值（比其賬面值低）。負債部分賬面值與公平值之間的
差異已計入收益表內。

業務回顧

美容設備及產品貿易

於本財政期間，美容設備及產品貿易所得收益約為3,000,000港元，較上一財政
期間錄得之收益約3,700,000港元減少約18.9%。貿易業務的收益因不利的營商
環境而繼續下跌。

研發

現正進行之研發項目（「研發過程」）指涉及口服胰島素產品（「該產品」）正在進
行的研發項目。本集團將向研發過程的臨床試驗注入額外資源並綜合項目團
隊的努力以促進其發展。

研發過程於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入賬列作無形資產，賬面值為1,373,000,000
港元。管理層於各報告期末進行減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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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財政期間末，本公司董事已對無形資產作出減值評估。無形資產的可收回
款項基於研發過程的估計公平值釐定。根據該評估，估計本集團無形資產的可
收回款項將高於其賬面值，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
日作出減值。

就臨床試驗招募第一批患者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開始。現時已於指定參與醫
院招募約480名患者參與臨床試驗。患者招募過程將持續進行。

參與臨床試驗的醫院的日常運作因冠狀病毒疫情而受阻。根據本公司最近可
得之資料，預計該產品將於二零二六年第一季前於市場上推出並於指定醫院
銷售。經考慮下列各項，本集團預期該產品推出後將產生穩定的收益及盈利來
源：(i)鑒於糖尿病患者人數日增，中國對創新胰島素產品需求強勁；(ii)該產品
推出後，預期將為市場上首款口服胰島素藥物；(iii)該產品預期將於合理價格
範圍出售，並將為糖尿病患者提供更佳及更有效的治療方式；及(iv)該產品一
經推出，將根據中國的現有法規得到五年保障期，期間禁止其他公司生產及╱
或進行類似產品的臨床試驗。

倘出現任何重大進展，本集團將根據情況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作出進一步公告。

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與精優集團訂立一份股東貸款協議，據此，
本公司及精優集團同意分別按51%及49%比例向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進生
有限公司墊付總款項20,000,000港元，以支持臨床試驗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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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美容設備及產品貿易

本集團的主要貿易產品為美容設備及美容產品，而銷售該等美容設備及美容
產品為本集團貢獻大部分收益。

管理層預期當前的營商環境將會轉好。管理層將更加積極多元化貿易業務的
產品範圍，以為本集團帶來高利潤率及貢獻。

研發

為進一步確保該產品能夠在二零二六年第一季實現商品化，本集團的項目團
隊將定期監測進度及定期向本公司管理層報告，確保按照本集團的時間表完
成研發過程，以實現該產品於二零二六年第一季商品化。

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毛裕民博士（作為認購人）訂立認購
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發行及認購人已有條件同意認購本金額為
55,5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將由發行日（包括該日）起，按可換
股債券之未償還本金額以年利率0%計息。到期日為發行可換股債券發行日期
滿十週年之日。可換股債券之初步換股價為每股轉換股份0.211港元。

認購協議項下應由認購人支付為數55,500,000港元之認購價，將以按等額基準
悉數抵銷本公司根據股東貸款應向認購人支付之未償還本金總額55,500,000港
元之方式繳付。

認購人毛博士為本公司主要股東。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須遵守獨
立股東批准之規定。認購協議須待認購協議之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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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可換股債券之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及日期為
二零二四年五月九日的通函。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已批准發行可換股債券，
且認購協議項下的所有先決條件已經達成，故完成已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一
日發生。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一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
年四月三十日發行若干可換股債券。該等可換股債券之到期日為發行日期滿
十週年之日。

於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五日，本金總額359,6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仍為未償還。
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訂立修訂契據，據此，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已有條件同意
修訂可換股債券的若干條款及條件。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已有條件同意修訂
可換股債券的條件，以將到期日由發行日期滿十週年之日延後至發行日期滿
二十週年之日。

除該等修訂外，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均維持完整及不變。

債券持有人毛博士（透過其本身及其控制實體）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修訂構
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修訂須待修訂契據之先決
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訂立補充修訂契據（「補
充契據」），據此，訂約方同意修訂及補充毛博士修訂契據的若干條款。補充契
據之主要條款詳情載列如下：

1) 由本公司發行並由毛博士持有之本金額為 236,8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三
年十月到期之可換股債券、由本公司發行並由毛博士持有之本金額為
11,2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及由本公司發行並
由聯合基因國際有限公司持有之本金額為8,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到期之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由0.40港元修訂為0.202港元。



– 26 –

2) 由本公司發行並由毛博士持有之本金額為39,600,000港元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到期之可換股債券、由本公司發行並由毛博士持有之本金額為
42,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五年四月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及由JNJ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之本金額為22,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五年四月到期之可換股債
券之到期日將不再延長。

有關毛博士修訂契據及補充契據的詳情分別載於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五
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五月九日的通函。

有關修訂已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毛博士
修訂契據項下的所有先決條件已經達成，故修訂已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一
日完成。

財務回顧

資本架構

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 
普通股（「股份」）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1,822,202,924股股份（於二零二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1,723,193,024股股份） 18,222 17,232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428,000港元（二零二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100,000港元）。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借貸約895,3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約1,054,200,000港元），反映本公司之未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債務價
值、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應付前非控股權益款項、來自主要股東貸款、應付
前聯營公司款項及來自前聯營公司及非控股權益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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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為0.007，而於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0.03。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
債比率為0.66（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0.77），乃根據本集團之負債總額約
907,6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063,600,000港元）及本集團之資
產總額約1,378,9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83,000,000港元）計
算。

本集團重視盈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安全、短期承諾和可用性。

重大收購及投資

本集團於本財政期間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本集
團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行為。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二零二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進行。本集團對
其外匯風險管理維持審慎策略，並透過對沖外幣資產與外幣負債以及外幣收
益與外幣開支減低外匯風險。於本財政期間，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
沖外幣風險。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外幣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外幣
風險。

僱員人數及薪酬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0名（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0名）全
職僱員，大部分均任職本公司於中國之附屬公司。本集團之政策乃僱員及董事
之薪酬須與市場一致，並與彼等職責相符。酌情年末花紅乃根據個人表現而向
僱員支付。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退休計劃、培訓課程及教育資助。

於本財政期間之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900,000港元（上一財政期間：
約2,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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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之詳情載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財政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
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達致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注重向其股東及持份者保持透明度
及問責性，以提升投資者信心。於整個財政期間，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一切守則條文，惟
守則條文第C.2.1條及第F.1.1條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C.2.1條

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士
兼任。蔣年女士為本集團主席。於本公告日期，行政總裁之職位仍懸空。本公
司正繼續物色合適人選擔任此職位。

守則條文第F.1.1條

守則第F.1.1條規定，本公司應設有分紅政策，本公司尚未設立股息分紅政策。
為了本公司和股東整體的最大利益，本公司認為更合適的股息分紅政策需要
綜合考慮本公司當時的財務狀況、經營狀況、資本要求和市場條件，使本公司
能夠更好地應對未來的發展這些因素後確定股息分紅政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審計、內部監
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財政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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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彼等各自已確認，於整個財政期間，彼等已就其證券交易（如有）全面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刊載於本公司之網頁(www.ipb.asia及www.irasia.com/listco/hk/ipb)
及聯交所之網頁(www.hkexnews.hk)。本公司於本中期期間之中期報告（包括根據
上市規則所需要提供的所有資料）將稍後寄予本公司之股東，並發佈於上述網
頁以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領航醫藥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唐榕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蔣年女士（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高源興先生（執行董事）、唐榕先
生（執行董事）、鄭德耀先生（執行董事）、肖焱女士（非執行董事）、鄔燕敏女士（非執行董事）、
陳偉君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榮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陳金中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


